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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虽然仅仅是居中介绍
买卖，也没有获利，但因所
买 卖 的 摩 托 车 系 赃 物 ，郑
某 依 然 难 逃 罪 责 。 前 不
久 ，经 临 西 县 人 民 检 察 院
起 诉 ，法 院 依 法 判 决 其 行
为 构 成 掩 饰 、隐 瞒 犯 罪 所
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，单处
罚金 2000 元。

2013 年 10 月 ，郑 某 接
到好友王 某 电 话 ，其 声 称
有 辆 无 手 续 白 色 豪 爵 鹰
钻 125 踏 板 摩 托 车 想 卖 ，
问 其 有 无 买 家 。 原 来 ，该
摩 托 车 是 王 某 前 不 久 从
路 边 低 价 购 得 ，系 被 盗 车
辆 。 此 时 ，郑 某 想 到 朋 友

靳 某 ，遂 介 绍 双 方 以 2400
元 的 价 格 成 交 。 案 发 后 ，
公 安 人 员 几 经 努 力 ，顺 藤
摸 瓜 ，以 车 追 人 ，终 将 关
涉 两 个 县 市（临 西 县 、南
宫 市）的 这 一 案 件 中 ，包
含 盗 窃 在 内 的 所 有 涉 嫌
犯 罪 人 员 悉 数 缉 拿 归
案 。 后 经 评估，该摩托车
价值 6390 元。

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，郑
某 介 绍 王 某 卖 摩 托 车 ，尽
管 没 有 从 中 谋 利 ，但 已 构
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
罪 所 得 收 益 罪 ，遂 作 出 上
述判决。

马士江 王凤荣

乔某是张家口市一个
废 旧 金 属 回 收 站 的 老 板 ，
有 一 台 铲 车 ，平 时 没 事 经
常用铲车帮人搬运东西赚
点 劳 务 费 用 。 一 天 ，老 乡
陈某让他帮忙用铲车给搬
运石头，约定劳务费用 800
元 。 干 完 活 后 ，乔 某 和 陈
某 一 起 喝 酒 吃 饭 ，这 时 乔
某 就 向 陈 某 要 800 元 钱 费
用，陈某说咱们是老乡，你
也喝酒吃饭了，钱我就不给
你了。乔某说这不行。陈
某急了，说我就不给你，有
本 事 你 开 铲 车 把 我 轧 死 。
由于喝了酒，乔某还真去开
了铲车准备吓唬他，谁知陈
某 不 但 不 躲 ，还 向 铲 车 走

去，结果被铲车轧死。
看到人死后，乔某逃到

甘肃兰州他儿子的住处，将
轧死人的事告诉了儿子小
乔，小乔就把父亲乔某安排
在他住的小区里藏匿，后被
公安机关抓获。结果父子
俩同堂受审，小乔被法院以
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
月，缓刑一年。
法律链接：

刑 法 第 310 条 规 定 ：
“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
供隐藏处所、财物、帮助其
逃匿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
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情节严
重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
有期徒刑。” 孔祥庚

如果朋友来借车，借还是不借，
这是一个让很多人纠结的问题。究
其原因，大多是车主担心被倒霉事砸
在头上。的确，一旦发生车祸，车主
往往脱不了干系，甚至保险公司还

“落井下石”——拒绝理赔！

案例：2016 年 2 月，卫子萍的
好友开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，生意
火爆。因新购车辆未能全部到位，
有时供不应求，好友遂要求卫子萍
将 自 己 的 家 用 轿 车 借 给 其 应 急 。
碍于情面，卫子萍虽然心有不愿，
但又不得不答应，可不想发生的事
情偏偏发生了：好友雇请的司机次
日发生交通事故，将一名行人撞成
重伤，且被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的
全部责任。卫子萍垫付相关赔偿
费用后，以自己已经投保 100 万元
的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为由，要求保
险公司理赔，不料遭到拒绝。

点评：的确，保险公司有权拒
绝 理 赔 。《保 险 法》第 五 十 二 条 规
定：“在合同有效期内，保险标的的
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，被保险人应
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，
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
险费或者解除合同。被保险人未
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，因保
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
生的保险事故，保险人不承担赔偿
保险金的责任。”即只要具有保险
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、被保险人
未履行通知义务，保险公司便有拒
绝理赔的权利。本案情形恰恰与
之吻合：一方面，卫子萍的是家庭
用车，即是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收
取运费或租金的自用汽车，其也是
以这一名义向保险公司投保的，却
将之出借用以营利，使家庭生活用

车变成营业用车，不仅违反了车辆
管理部门的核准登记，也使事故发
生率随之上升，无疑显著增加了车
辆的危险程度。另一方面，小车出
借营利的前后，卫子萍并没有将借
用情况告知保险公司，让其作出增
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的选择，更
未取得保险公司同意。

案例：郭佳丽购车一年后，因
为平时很少驾驶，尤其是觉得要交
数千元保险费不划算，遂在交强险
和 商 业 险 到 期 后 未 及 时 续 保 。
2016 年 3 月 3 日，好友上门说借车
接 亲 ，郭 佳 丽 在 矛 盾 中 交 出 了 钥
匙，结果小车将行人撞成重伤，交
警部门认定司机负事故的全部责
任。更让郭佳丽无法接受的是，法
院不仅判决保险公司免于担责，还
让其在交强险限额内，全额赔偿伤
者 11.2 万 元 。“ 法 院 是 不 是 弄 错
了？”直到手持判决书，郭佳丽仍是
满脸委屈。

点 评 ：法 院 的 判 决 并 无 不
当 。《侵 权 责 任 法》第 四 十 九 条 规
定：“因租赁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

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，发生
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
任的，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
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。不
足部分，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
责任；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
有过错的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”
这是基于交强险属于法定保险和
强制保险，在已投保交强险的情形
下而言，如果在未投保交强险或者
交强险已经过期的情况下发生交通
事故，则应当由机动车所有人在相
当于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
任。正因为郭佳丽明知自己小车的
交强险已经过期且没有续保，却继
续对外出借，不仅违反了相关法律
的强制性规定，而且导致伤者失去
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的权利，这决
定了本属于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
限额内理赔的部分，应由作为机动
车所有人的郭佳丽来承担。同样，
保险公司则因为原有的保险合同
已经失效，新的保险合同不复存在
而有权拒绝承担理赔责任。

案例：2016 年 4 月 12 日，李素

兰架不住好友刘某的一再要求，不
得不将自己刚买的一辆名牌新车
借给好友“显摆”。刘某在“显摆”
过程中，引起了王某的羡慕，其要
求刘某将车借给自己玩玩。刘某
明知王某没有驾驶证，却在没有征
得李素兰同意的情况下，将车交给
了王某。王某因为驾驶不当和严
重违反交通法规，将一名行人撞成
重伤，并花去 9 万余元医疗费用。
李素兰基于刘某、王某无力赔偿而
垫付相关赔偿费用后，曾要求保险
公司理赔，但遭到拒绝。

点评：保 险 公 司 有 权 拒 绝 理
赔。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理赔责任
的，只能是被保险人的行为。《机动
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》第
四十二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被保险
人，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
驶人。”即投保人可以授权他人使
用其车辆，获授权的驾驶员驾驶车
辆，属于被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。
在 驾 驶 员 同 时 具 备“ 被 投 保 人 允
许”和属“合法驾驶人”的情况下，
保险公司就必须对车辆造成的损
害理赔。本案情形恰恰与之相违：
一方面，刘某将车借给王某，并没
有征得作为小车所有人、投保人的
李素兰同意；另一方面，王某没有
驾驶证，属于无证驾驶，即不属于
合法驾驶人。所有这些，决定了保
险公司无需承担理赔责任，即使保
险公司已向行为人理赔，也有权向
王某和刘某追偿。当然，这并不等
于李素兰只能自担损失，其可以要
求王某、刘某承担责任，因为他们
对损害的发生都有过错。因为《侵
权责任法》第六条规定：“行为人因
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，应当承担
侵权责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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